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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1年度吉林市人民政府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吉市政办函〔2021〕53号 

　　
市政府各委办局、直属机构： 

　　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13号）以及《吉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270号）等要求和征集事项，市政府办公室编制了《2021年度吉林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对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吉林市行政区域的重大行政决策工作和吉林市人民政府有关重大行政决策的日常工作，履行相应职责。 

　　二、按照本目录确定的承办单位，负责建议、启动、实施等相关具体工作；在实施过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严格落实国家、省关于重大行政决策工作的程序性规定；要对决策过程和决策实施过程中的各类文件资料及时归档，实行决策程序全过程记录、  

　　形成卷宗。 

　　三、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政府规章和上级文件要求须履行其他程序的，如提请市委审议、市人大审议的，从其规定。 

　　四、承办单位推进实施决策事项的情况将纳入年度绩效考核范畴，严格考核奖惩。 

　　五、本目录确定的事项在推进实施过程中，将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政府规章和上级文件、规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 

 

　　附件：2021年度吉林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度吉林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序号 
	事  项 
	决策程序 
	实施部门 
	备注 

	1 
	吉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 
	1.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
2.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发改委 
	 

	2 
	吉林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发改委 
	 

	3 
	调整城区污水处理收费标准 
	1.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
2.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发改委 
	 

	4 
	调整城区供水价格 
	1.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
2.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发改委 
	 

	5 
	出租汽车运价调整及建立运价与燃料价格联动机制 
	1.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
2.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发改委
市交通局 
	 

	6 
	市级年度预算草案 
	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财政局 
	 

	7 
	市级年度决算草案 
	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财政局 
	 

	8 
	市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财政局 
	 

	9 
	吉林市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管理暂行规定 
	1.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
2.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城管执法局 
	 

	10 
	加快推进吉林市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1.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
2.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农业农村局 
	 

	11 
	吉林市四城区及永吉县所属开发区布局调整方案 
	1.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
2.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合作交流办 
	 

	12 
	吉林市关于提升危险化学品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指导意见 
	1.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
2.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应急管理局 
	 

	13 
	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的实施方案 
	1.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
2.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市场监管局 
	 


 
 

  

 

